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升等著作校外專家學者審查費用支給標準     人事室
96.01.17  95學年度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97.04.28  96學年度校務會審議通過

105.04.21 104學年度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105.05.12 104學年度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辦理教師升等，凡聘請專家學者審查，依據「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聘任暨升等辦法」之二級二審流程，經校長參酌決定校外專家學者，由人事室辦理外審，依本辦法支給審查費用
二、外聘專家學者升等之著作(論文)審查費支給標準：
     1.教  授—每件伍仟元支給。
     2.副教授—每件肆仟元支給。
3.助理教授、講師及專家—每件以參仟元支給。
三、專任教師升等審查費之來源，自教育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經費」中支出，視經費狀況調整。
四、差旅費之支給依照本校差旅費支給要點給付。
 五、本支給標準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請 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PAGE  
1

